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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抗争中底层群体的社会心理

———基于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的案例阐释与拓展分析

陈　涛，杨　悦

摘　要：学术界在环境抗争领域形成 了 丰 富 的 研 究 成 果，但 对 底 层 群 体 社 会 心 理 的 深 入 考 察 非 常 有 限。

路易岛渔民环境抗争的研究表明，底层群体的抗争心理呈现出复 杂 化 和 多 元 化 的 特 征。从 抗 争 历 程 上 看，底

层群体经历了 “寻求公正→心理失衡→弱势认同→正名”四个阶 段 的 变 化；面 对 基 层 政 府，底 层 群 体 存 在 着

依赖、畏惧、怨恨和理解等心理类型；从抗争策略选择上看，则存在着 “闹大”与 “打擦边球”等心理类型。

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社会心理的复杂化在底层环境抗争中已经成为常态。利 益 分 化 背 景 下 抗 争 资 源 的 缺 乏 和

惩罚性措施的存在，是导致环境抗争心理复杂化的深层次原因。政府部门 既 需 要 对 环 境 抗 争 中 的 社 会 心 理 加

强研究，更需要建立健全依法维权的环境纠纷化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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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突出，由此

导致环境抗争和社会冲突问题更加复杂而深刻。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受到体制性因素的

制约，底层群体往往是环境抗争中的弱势群体，其抗争行为成为学界重要的研究内容。目前，学界

对底层环境抗争的行为、策略以及所面临的体制性困境展开了大量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是，底层环境抗争的社会心理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他们的社会心理不但影响着环境抗争的走

向与态势，而且对社会系统的运行产生着深刻影响，亟待深化研究。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环境抗争中，底层群体面临着多重矛盾。一方面，他们迫切需要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但受

到体制性因素的制约，这种诉求的实现面临着很多困境甚至得不到满足，形成了利益诉求与现存体

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与张力往往成为底层群体怨恨心理滋生的土壤，进而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

的导火索。陈颀与吴毅认为，因利益表达不畅所致的弥漫性民怨和民众对不满的道义建构，使情感

成为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演进的最重要机制［１］。应星认为，“气”是抗争政治的重要驱动机制［２］。谢

海军则认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逻辑呈现出 “利益受损的基础性动因→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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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受阻的中间变量→不公平感社会心理”的复杂模式［３］。另一方面，底层群体想通过 “造势”引

起社会关注，增加成功的可能性与概率，但又担心抗争行为走向体制外，形成了抗争行为的 “有效

性”与 “合法性”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多重矛盾导致了底层群体抗争心理的复杂

化，如果这种心理张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疏导，往往容易引发次生的社会问题。
情感与心理是影响环境抗争走势的重要推动力量。应星对抗争政治的情感论脉络的梳理表明，在

西方上世纪前半期的抗争政治理论中，从人的情感或心理来理解抗争政治起源的 “情感论”是主要范

式。近年来，西方抗争政治理论开始重拾情感视角，但它不再被看做纯粹的心理范畴，而更多地被看

做文化范畴［２］（Ｐ１１－１２）。近年来，中国学者对这一话题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①。在抗争实践中，底层群体

的策略选择并不总是完全理性的，运用何种策略、采用何种 “抗争术”，往往受到特定情境下的情绪、
情感与心理因素驱动。另外，抗争精英在如何运用这些因素方面往往具有选择性和策略性。本文通过

对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②中路易岛③渔民环境抗争事件的调查与分析，研究环境抗争中底层群体的社会

心理④类型，并探讨它产生的社会机制。环境抗争中的社会心理是一种社会性或群体性的认知、意识、
感受、情绪、情感、态度和行为意向，是一种结构性的心理状态。抗争者的社会心理一旦形成，就具

有相对的稳定性。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它是抗争群体共有的心理感知和行为意向，并对区域内受环

境风险或污染事件影响的个体施加着影响。它是一种主观感受，反映了底层抗争者的心理世界，而这

种心理世界又会影响到抗争行为选择，最终会对社会系统运行产生影响。

２０１１年以来，课题组对路易岛渔民的环境抗争历程保持着追踪研究，它具有以下特征。一是

时间跨度长。２０１１年７月，养殖户发现他们养殖的虾夷扇贝大量死亡。随后，他们开始积极搜寻

证据，开展环境抗争行动。迄今为止，渔民的环境抗争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但 抗 争 行 动 仍 在 持

续。二是国内抗争与跨国索赔并存。溢油事件发生后，渔民多次向当地镇政府反映损失状况，但并

未得到正面回应。康菲公司与河北、辽宁两省的渔民于２０１２年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但山东渔民

被排除在外。在国内索赔无望的情况下，他们走上了 “跨国索赔”道路。同时，在国内，他们仍然

坚持通过向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反映经济损失、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进行抗争。三是抗争方式多

元化，但尚未引发群体性事件。在近五年的抗争历程中，渔民在律师的帮助下对康菲公司 提 起 诉

讼，在岛上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借助媒体力量引发社会关注，抗争方式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与此

同时，渔民始终在体制内进行抗争，没有发生 “打、砸、抢、烧”等行为。路易岛渔民的环境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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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特别是集体行为的社会心理研究对人类行为中的心理和情感因素开展了很多探讨，赵鼎新的《社

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和冯仕政的《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版）对西方理论开展了系统梳理。此外，情感社会学开展了很多有意义的讨论。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对群体性事件和相关热点

问题研究中也对此开展了多维度分析。相关成果参见：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版；谢岳：《抗议政治学》，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应星：《“气”与抗争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王俊秀：《社会

心态理论：一种宏观社会心理学范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

２０１１年６月，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合作开发的蓬莱

１９－３油田发生油田溢油事件，其中，作业方为康菲公司。溢油事件造成６　２００平方公里的海域海水受到污染，这是中国海洋资

源开发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海底油井溢油事件。

依学术惯例，本研究中的地名与人名已经进行了匿名处理。

社会心理的学术研究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中国学界似乎更加偏爱“社会心态”这个概念。但已有学者指出，很多

的概念采用并没有将之与“社会心理”进行严格的区分。关于二者的概念界定与概念边界的讨论，参见：杨宜音：《个体与宏观

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４期；马广海：《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

学》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王俊秀：《社会心态：转型社会的社会心理研究》，《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周晓虹：《转型时代的社会

心态与中国体验》，《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整体上看，“社会心理”比“社会心态”的内涵要宽泛。本研究所探讨的内容，

有的属于社会心态，有的则属于社会心理，行文中以包含面更宽的“社会心理”进行统摄。



历时长，抗争方式多元化，抗争行为涉及底层公众、基层政府以及肇事企业等主体，在底层的环境

抗争事件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课题组对路易岛的环境抗争保持着追踪研究，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

度访谈等方式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主要从抗争历程的演变、面向基层政府的心理反应以

及抗争策略的选择等三个维度，考察底层环境抗争的社会心理类型。这种划分的逻辑起点是：抗争

历程维度聚焦于渔民群体自身，侧重分析他们在近五年的抗争岁月中呈现出的心理变化；面向基层

政府的心理维度聚焦于渔民与基层政府的关系，侧重考察渔民对基层政府的认知谱系，分析他们在

界定自身与基层政府之间关系时的心理状态；策略选择的心理维度则聚焦于渔民的 “抗争术”，从

具体的抗争战术方面研究他们的抗争心理。具体而言，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主要是：路易岛渔民在

近五年的抗争历程中出现了哪些典型的心理类型？这些心理状态产生的社会机制是什么？这些心理

又是如何演变的？

二、环境抗争历程中的心理演变

在环境抗争事件中，底层群体的心理状态并不是恒定的，而是会在社会环境和外部力量的刺激

下不断变化甚至转化。从时间维度上看，路易岛渔民的抗争心理呈现出 “寻求公正→心理失衡→弱

势认同→正名”四个阶段的变化，这反映出底层群体的环境抗争经历了从乐观的心理预期到现实的

理性心理状态的转型。
（一）寻求公正心理

在环境受损者那里，所谓的公正主要是底层群体根据生活经验所形成的 “侵害→赔偿”的对应

关系认知，即环境侵权行为发生后，肇事方需要给予遭受损失方一定的经济补偿。对路易岛渔民而

言，他们内在地具有在遭受经济损失后获得赔偿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公正感，因此，寻求公正是他们

早期环境抗争的心理动因。
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养殖虾夷扇贝直到２０１１年６月，路易岛周边海域没有出现过海产品大规模死亡

的现象。蓬莱１９－３油田于２０１１年６月４日与１７日发生溢油后，距离溢油点３９海里的路易岛陆续

出现了海产品大面积死亡现象。同时，渔民在海面上发现了油污，在海岛周边发现了油污颗粒。养

殖户认为，正是溢油导致了虾夷扇贝的大量死亡，肇事方必须赔偿。他们在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１日发布

的 《还我大海，我要生存———２０４户养殖户向康菲 索 赔 书》 （以下简称 《向康菲索赔书》）中写的：
“康菲原油污染事故发生了７个月，２０１２年渔民养殖的海 产 品 仍在 继 续 死 亡、新的育苗无法投放，
去年 （２０１１年，作者注）石油污染泄露的原油和所使用的消 油剂 的 后续 危害正 在陆 续释放……这

一危害，据专家估计将至少延续３０年，渔民的生计将陷入绝地。为此，我们路易岛２０４养殖户集

体直接向你康菲公司提出索赔要求，要求你康菲公司赔偿我们经济损失６亿元零６百万人民币①，
要求你们在一周内给 予 书 面 答 复 和 经 济 赔 偿，具 体 索 赔 事 宜 我 们 委 托 律 师 与 你 康 菲 公 司 办 理。”②

可见，在渔民的话语逻辑中，既然康菲公司的违规操作导致了溢油事件，进而导致养殖户遭受巨大

经济损失，那么，康菲公司对遭受损失的渔民进行赔偿就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康菲公司和当地镇政府并没有及时对渔民的索赔作出积极回应，但律师以及媒体的介入给

他们带来了希望，寻求公正的心理得以延续。渔民在律师的协助下在路易岛召开了 “油污重灾区直

—４０１—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２０４户养殖户损失３亿，２０１２—２０４２年３０年２０４户的基本生活费合计３亿零６百万（每户每年平均

５万元）。

资料为实地调查期间抗争精英提供，有的材料是打印文稿，有的则是手写文稿，课题组拍摄了图片而后进行了文字

整理。文中没有标注的经验材料均来源于此。



接向康菲索赔新闻发布会”，并在发布会现场签订起诉书，展示油污、死亡鱼虾和贝类的相关证据。
另外，《大公报》等媒体对新闻发布会和渔民的索赔行动进行了专题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律师以

及媒体的介入使渔民坚定了利益诉求 的 合 理 性，强 化 了 寻 求 公 正 的 心 理。在 底 层 抗 争 的 逻 辑 思 维

中，“污染→赔偿”是寻求公正心理产生的逻辑起点。他们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合法利益应该

得到维护，遭受损失后进行索赔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可见，寻求公正是底层群体开启环境抗争的重

要心理动力。
（二）失衡心理

环境抗争中的失衡心理主要源自底层群体对结果的良好预期与现实的差距之间的心理落差，它

是底层群体的经验情理让位于管理层的 “审判性真理”［４］的结果。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加强和政治

经济渗透性的深入，人们对于污染的感官体验难以被认可，由现代治理产生出的知识形式在环境诉

讼中具有优先的合法性［４］。对路易岛渔民而言，常识性判断的失效以及与参照群体的比较所产生的

相对剥夺感是产生失衡心理的重要机制。
一方面，在事故责任的认定上，常识性判断的失效诱发失衡心理。渔民在海面上发现油污，在

海岛周围发现油污颗粒，并根据溢油发生时间与海产品大规模死亡时间，认为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

导致海产品大量死 亡 是 不 争 的 事 实。他 们 在 《康 菲 漏 油 索 赔 养 殖 户 渔 民 向 人 大 代 表 请 求 呼 吁 书》
（以下简称 《向人大代表请求呼吁书》）中陈述道，“蓬莱１９－３油田周边岛屿渔民养殖的贝类、工厂

化养殖的海参苗、鲍鱼苗、网箱网鱼和鱼类大量死亡。……渤海湾的形状像一个大长口袋，路易岛

就在口袋的中间。当太平洋的海水与渤海湾的海水交换时，路易岛是必经之路。因此我们路易岛是

污染损害最重的岛屿。”但是，技术部门的检测结果却认为，路易岛周边的油污是燃料油 （船舶油

污），不是原油 （石油开采导致）。渔民没有专业的技术设备，也无法掌握权威的油污检测话 语 体

系。但他们会通过录像和拍照等方式留存现场证据，并向外界精英展示着他们掌握的证据。比如，
他们在 《向人大代表请求呼吁书》中指出：

２０１１年９月份，我们路易岛８个村，２００多户养殖户，他们养殖的虾夷贝、海参苗、鲍鱼苗、
网箱养的鱼大量死亡，死亡在９０％以上。２０１２年路易岛周围海域发现大量漂浮着的黑色粘稠油块，
特别是在路易岛东村的海湾内，海滩上、礁石上、大量的油块、油污带，差不多都有一平方公里。
（以上都有录像证明）

２０１３年春天，我们岛海滩上发现大量黑色 粘稠 的 油，渔民打鱼的渔网内，也集聚着许多油块

和鱼虾混集在一起，大部分的鱼虾已经不能吃了。这次油污情况已被闻讯赶来的中央电视台记者拍

下，并在多台播放。
但是，渔民的这种常识判断、所掌握的油污照片和录像资料以及对污染事实的主张，并没有得

到技术鉴定部门的回应与认可。他们认为这是自身与康菲公司及其背后利益集团的力量悬殊所致，
失衡心理由此进一步加剧。

另一方面，与参照群体比较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加剧了失衡心理。相对剥夺感是 “人们从期望

得到的和实际得到的差距中以及与其相应的参照群体的比较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负面的主观感受”［５］，
是基于参照群体比较而形成的心理感知。路易岛渔民的参照群体是河北与辽宁两省的抗争渔民。溢

油事件发生后，山东、河北、辽宁等省都出现了环境抗争。经过行政调解，康菲公司在２０１２年与

河北、辽宁两省的渔民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但山东渔民的赔偿要求则被否决了。而从空间距离而

言，路易岛与溢油点的距离比冀辽两省要近。理论上看，他们的损失更为严重，更应该得到赔偿，
但事实却是距离相对较远的渔民得到赔偿。这种与参照群体索赔结果的对比产生了相对剥夺感，进

而强化了渔民的失衡心理。
简而言之，底层群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形成的认知结构和对抗争结果的预期，与专业机构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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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性真理”给出的认定结果不同，导致常识性正义平衡感被打破。此外，他们不仅要承担环境

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还要承受与参照群体比较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由此导致失衡心理的产

生与持续发酵。
（三）弱势认同心理

弱势认同是 “人们对自己身处弱势群体这一状况的自我确立或自我定位”［６］，它实质上是一种

阶层认同，是个人对其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地位的主观认识及其所形成的归属感［７］。在

环境抗争中，底层群体迫切需要维护自身利益诉求，但他们的话语权不足，又缺乏可调动的社会资

源，于是产生挫败感，逐渐衍生出弱势认同心理。
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发生后，路易岛渔民不仅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损失情 况，借助媒体力量引

起社会关注，还依照法律程序提起诉讼，但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于是，他们 逐 渐 产 生 了 悲 情 心

理，并向人大代表等外界精英进行诉苦。比如，他们在 《向人大代表请求呼吁书》中陈述道：“我

们世代住在这个四面环海、没有耕地的岛上，养殖和捕鱼是我们生存的唯一来源。……渔民投入养

殖的资金面临三年绝收，血本无归。孩子上学，生病求医失去经济支撑，生活 陷 入 艰 难 的 全 部 困

境。有些损失惨重的渔民只得卖掉船只，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现在，路易岛的养殖户小则几万，
多则几十万的养殖物资，都放置在仓库或漏天堆放。他们转产养殖其他贝种及藻类，又需投入大量

资金，又需借贷，但他们已不堪重负，无力回天。”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悲情诉苦也可看作一种抗

争策略，即通过悲情诉说和弱势群体身份这一标签，引起外界精英的关注和舆论同情。
调查发现，利益诉求无法实现的渔民开始从话语权维度对自身所属群体与康菲公司做出比较，

形成 “我群体”与 “他群体”意识，并在群体比较中逐渐产生弱势认同心理。受到弱势认同心理的

影响，底层群体往往会采用 “原始抵抗”［８］的方式进行抗争，其中，下跪是在弱势认同心理影响下

形成的一种典型抗争方式。２０１４年４月调查期间，很多女性渔民积极主动地向课题组陈述自己的

经济损失和生活面临的困境，而当课题组要离开时，她们甚至提出向调查人员下跪，希望调查人员

能够帮助他们得到赔偿。这让课题组为之惊愕的同时，也不得不再次向他们澄清课题组的身份。当

前，下跪作为底层环境抗争的重要策略，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李晨璐与赵旭东认为下跪经历了从

“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转变过程，从一种原始抗争方式转变为带有明确策略意识的抗争方式［８］。事

实上，下跪念头和下跪行为都是底层群体在环境抗争中的无奈之举。近年来，新闻媒体曝光了很多

起下跪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它源自底层群体对自身弱势地位的认同，源自他们缺乏可以交换的资

源，只能以这种牺牲尊严的方式乞求问题的解决，这反映出社会权利与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底层群体

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的客观现实。
（四）正名心理

李宏斌与章文生认为，所谓正名，即要求名与实在本质上达到一致。与孔子针对春秋时期 “礼

崩乐坏”、“名实相怨”的社会现实提出的 “为政必先正名”的社会治理主张以及荀子指向社会等级

秩序与伦理关系的正名思想［９］不同，环境抗争中的正名心理主要是指底层群体对于自身尊严与名誉

维护的心理。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方式强调 “以和为贵”，追求 “无讼”。受到这种 “忍”文

化的影响，人们尽量避免以对抗的形式维护自身利益。但是，这并不代表民众会一味的忍让，他们

很可能会为了获得底线的承认以及维护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抗争。
为了获得权力部门的支持，渔民积极向国家相关部委提交他们收集的证据，并表达利益关切。

他们在 《山东受渤 海 漏 油 损 害 渔 民 向 农 业 部 申 请 赔 偿 书》 （以 下 简 称 《申 请 赔 偿 书》）中 写 道：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０１３年７月，山东省渤海沿岸从事海产品养殖及捕捞业的渤海漏油

受损渔民已经分别两次向青岛市海事法院、美国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提出索赔诉讼，山东受损渔民

已经向青岛海事法院、国家海洋局递交了其遭受２０１１年渤海油污损害的大量视频证据和实物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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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未获得赔偿，给我们渔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和艰难。”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关于 〈申请赔偿书〉的答复意见》指出了溢油污染的赔偿范围，并明确提出 “山东有关养殖海域

不在以上范围内，故未纳入此次行政调解赔偿范围内；但不排除可以索赔，如果有山东渔业养殖受

到溢油污染损害新的有效证据，可以通过行政调解解决，也可凭据提起法律诉讼”。但是，无论是

国内索赔还是跨国索赔，至今都没有取得成效，渔民环境抗争的信心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迄今

为止，渔民的环境抗争活动已经将近五年，很多渔民已经 “麻木了”、“平淡了”。但是，他们并没

有放弃抗争。
渔民对他们当前环境抗争的意图和目的进行了自我解读，认为 “哑巴让人欺负了还要哇哇两声

呢！现在，我们希望法院或政府能给我们一个说法和交代。我们就想争一口气，不能受到污染了也

不吭声。”（访谈编号：ＬＹ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７０１）。
在依法抗争方面，渔民认为，“不管输赢，我们必须要个结果。先不说钱，能给老百姓一个答

复也行，实在没有钱，只要康菲公 司 承 认 确 实 污 染 我 们 了，给 我 们 一 个 答 复 也 行。” （访 谈 编 号：

ＬＹ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３）。
关于抗争的预期结果，渔民们则认为，“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越来越渺茫，但还要矢志

不渝地坚持下去，要争口气。”（访谈编号：ＬＹ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６）。
由此可见，渔民环境抗争的主旨目标已经不仅仅包括获得经济补偿，而且在于肇事企业是否承

认它对路易岛造成了污染，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否合情、合理以及合法。对渔民来说，他们希望获得

经济赔偿，即便得不到经济赔偿，至少应该得到关于损失情况的合理解释。杨国枢认为，他人取向

是中国人社会取向的重要运作特征，而他人取向的表现之一就是重视名誉。传统社会中，中国人不

仅靠角色关系来界定自己，还要用名誉来界定自己［１０］（Ｐ　２１－５４）。在环境抗争的后期阶段，渔民抗争的

动力已经超越了物质利益，开始要求还原污染事件的真实情况，达到名与实的统一。在某 种 程 度

上，获得抗争的正当性与社会的认可变得更加重要。

三、面向基层政府的心理类型

基层政府掌握着重要资源，因此成为底层群体对抗争结果进行归因的重要目标指向。同时，基

层政府对环境抗争具有本能的敏感，会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针对基层政府的处置方式，底层群体

形成了依赖、畏惧、怨恨与理解等心理类型。
（一）依赖心理

受到制度环境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具有 “强国家、弱社会”的鲜明格局，代表 “国

家”的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居于主导地位。同时，底层群体缺乏充足的社会资源，需要借助前者

力量维护自身利益，于是对它存有依赖心理。
对基层政府的依赖心理主要表现为渔民希望政府出面鉴定水产品大面积死亡的原因，并帮助其挽

回经济损失。向基层政府反映经济损失是民众在遭受侵害或损失后的习惯性的行为模式。溢油事件发

生后，无论是发现海产品大量死亡还是发现油污以及油污颗粒，大多数渔民首先想到的就是向镇政府

反映情况［１１］。油污的认证、诉讼的法定程序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渔民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因此，
他们希望由基层政府出面处理赔偿事宜。他们认为，“老百姓力量薄弱，如果镇政府无能，渔民的希

望就渺茫了；但如果政府积极介入，事情就变简单了”。（访谈编号：ＬＹ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５）。在底层群体

的视野中，他们本身的资源获取能力不足，无法与污染企业抗衡。同时，社会力量发育不足，民间组

织在环境抗争领域的作用有限，难以为底层群体提供实质性支持。因此，底层群体将成功抗争的希望

寄托于基层政府，并对其形成了依赖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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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畏惧心理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这段历史时期，国家通过实行高度 控 制 政 策，形 成 了 “国 家 大—社 会

小”的治理结构［１２］。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机会结构的开 放，公众的民主意识与权利意识不断提

高，但考虑到基层政府运用惩罚性措施维持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底层群体依然对其存有畏惧心理。
在路易岛渔民的环境抗争中，这种畏惧心理主要表现为因为抗争行为受到限制，部分渔民十分

在意基层政府的态度，对后者持有忌惮心理。调查发现，受到当地政府的干预，敢于公开开展环境

抗争者并不多，存在着 “沉默的大多数”［１３］格局。农村精英表示， “就我们几个敢跟镇政府叫 板，
其他老百姓都不敢，有时他们干脆能躲就躲开了。这里的老百姓很老实，经常逆来顺受，并且，参

与索赔的人大多年龄偏大，很多人认为参与索赔可能会有麻烦事。”（访谈编号：ＬＹ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２）
调查发现，由于存在忌惮心理，少部分渔民甚至不敢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访谈过程中，有的男性

渔民先是隐瞒自己养殖户的身份，在了解到调查者的身份后，才与调查人员交流；有的渔民感觉自

己说的有点多，访谈结束后叮嘱调查者不要将 其 说 的 话 传 播 出 去 （访 谈 编 号：ＬＹ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５）。
由此可以看出，渔民迫切希望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同时又对基层政府心存畏惧，怕引起当地政府

的不满，使自己遭受 “二次伤害”。农村精英坦言，“不管是打官司还是采取其他任何行动，渔民以

后终归还是要在这个岛上生活，不能不考虑长远问题”。（访谈编号：ＬＹ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２）事实上，渔

民之所以对基层政府产生畏惧心理，既受到性格因素的影响，更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弱势地位

有关。作为 “国家”的代言人，基层政府可以利用国家机器进行社会治理，而普通民 众 在 政 治 权

利、组织化程度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担心其抗争行为会受到基层政府的打压，甚至还会有

遭受基层政府报复的风险，进而衍生出畏惧心理。
（三）怨恨心理

怨恨 “不只是一种对自身不幸的意识，而是包含着一种谴责和个人愤慨，一种向外投射，一种

不可遏制的不公平感”［１４］。成伯清认为，由于 “体制性迟钝”，对于民众的伤痛不能有效做出应答，
受到伤害而又无可诉求的民众容易萌生怨恨［１５］。在环境抗争事件 中，如果利益受损群体长期无法

实现利益诉求，这种基于愤恨和不公而产生的怨恨心理就会成为底层群体的典型心理状态。
在渔民的视野中，存在 “冤有头、债有主”的怨恨演化逻辑。因此，他们起初的怨恨对象是肇

事企业。渔民在 《向康菲索赔书》展示了他们内在的怨恨心理：
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司先生：
中国渤海海域６　２００平方公里的海水经过２０１１年的康菲漏油事件，下降为劣四类水

质，路易岛等周围岛屿离漏油平台最近，是污染的中心和重灾区。

１９－３油田周边岛屿渔民养殖的虾夷贝大量死亡，以官方公布的６　２００平方公里的污染

面积必然包括我县３０多个岛屿，路易岛与漏油平台相距只有３９海里。我们２０４家养殖户

住在这个四面环海的孤岛上，养殖是生存的唯一来源。
众所周知，虾夷贝养殖需要的是二类水质，康菲漏油造成的四类劣质水与这里的养殖

死亡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大量的油污即使各方不愿意承认，但消油剂对海洋生物的巨大

杀伤力以及劣质海水，摧毁了当地的养殖业是不争的事实。
……
“欠债还钱”，是全世界的道理！“还我大海，我要生存”是我们每一个受损渔民的愤

怒心声！你康菲公司造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重大海洋环境污染，必须向受损渔民惨重不堪

的生活买单！！！

调查发现，海洋溢油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只是怨恨心理产生的逻辑起点，基层政府的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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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怨恨对象发生转移和扩散 （由康菲公司扩展到基层政府），而相对剥夺感和法院不受理渔民诉

讼导致怨恨心理得以再生产［１６］。渔民希望借助基层政府的力量挽 回 损失，但后者的资源供给不但

远远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甚至还存在消解渔民抗争的 “反作为”现象。当地政府基于维稳目标和

“不出事”逻辑［１７］而采取的压制措 施，不 但 引 起 了 渔 民 的 不 满 与 愤 恨 情 绪，而 且 容 易 导 致 抗 争 反

弹［１８］。在很大程度上，基层政府的社会形象已经结构化，而其在环境突发事件中的行为模式和对

环境抗争的过度敏感，强化了其消极的刻板印象甚至使得民众对其形成社会认知偏差，进而为怨恨

心理的扩散与发酵提供了社会基础。
（四）理解心理

作为一个行政主体，基层政府与其直接上级之间、与当地其他单位之间往往存在着由资源和人

情构造起来的种种非正式关系［１９］，在应对环境抗争行为时很难保持独立性。因此，为了达到维系

社会稳定的目标，基层政府往往对底层的环境抗争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就路易岛的环境抗争而言，它会导致事件影响的扩大化，从而可能对该地区的社会稳定产生不

利影响。同时，抗争行为会增加公众对蓬莱１９－３溢油事件的关注度，相关信息的大量传播对当地

旅游业、海产品出口与加工等产业带来负面影响。因此，有些渔民认为，地方政府是为了本地区的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才出现 “不作为”与 “反作为”等行为模式的。此外，还有渔民认为，当地政

府之所以不支持他们的索赔行为，是因为他们做不了主，他们需要根据上级政府的态度采取具体的

行动策略。因此，“不作为”看似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态度，却是在现有体制下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

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考虑到基层政府这种尴尬处境，底层群体对其存在怨恨心理的同时，也

持理解心理。

四、环境抗争的策略选择心理

受政治机会结构以及惩罚性措施的双重影响，采取何种抗争形式以及何种抗争策略，往往是底

层群体特别是抗争精英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路易岛渔民在环境抗争的策略选择方面，存在 “闹

大”与 “打擦边球”两种心理类型。
（一）“闹大”心理

在利益诉求者那里， “只 有 把 事 情 搞 大 才 能 解 决 问 题”已 经 具 有 较 大 市 场［２０］。就 性 质 而 言，
“闹大”是具有 “道德震撼”性质的事件抑或造成严重的秩序破坏或负面后果的社会事件［２１］。在社

会治理方面，政府往往会权衡各个事件的利害关系，优先处理社会影响大、敏 感 性 强 的 事 件。故

而，“闹大”具有明显的优势。“闹大”不仅能制造出轰动的社会效应，增加引起上级政府关注的概

率，还能通过 “问题化”策略迫使政府作出正面 回 应［２２］。在环境抗争中，如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

到正面回应，底层群体就会产生 “闹大”心理，以期促进问题的解决。
路易岛渔民在２０１１年７月发现虾夷扇贝等大量死亡，２０１２年２月由律师将索赔书送达康菲公

司，并于２０１２年７月底向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提交诉讼。在此 过 程 中，他 们 不 断 向 国 家 海 洋 局、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以及青岛海事法院反映诉求、寻求权利救济。比如，他们向农业部等部委发

出 《申请赔偿书》和 《申请农业部康菲１０亿 漏 油 赔 偿 款 实 际 支 付 使 用 及 赔 付 受 损 渔 民 信 息 公 开》
等文件，并收到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关于 〈申请赔偿书〉的答复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这些

行动是基于 “闹大原理”而产生的，它们经过媒体报道又产生了持续的舆论效应。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起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海洋污染事件已经 “降温”，渔民感到成功索赔的希望越来越渺

茫，于是，持续 “闹大”心理开始滋生。他们认为，依靠常规方式无法达到索赔目的，为了避免其

利益诉求 “被遗忘”，需要进一步 “闹大”以引起高层政府关注。不少渔民认为，他们之所以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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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赔款，主要的原因就是闹得不够大。有的渔民甚至表示，必要时候可以到首都的某些标志性广

场静坐 （访谈编号：ＬＹ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７０６）。调查发现，存在这种闹大心理的以普通渔民为主，而抗争

精英既注重 “造势”和 “闹大”，也一直在进行情感管理和怨恨情绪管控。但是，即便只是个别成

员产生闹大心理，如果考虑到群体行为的匿名性特征，再加上 “法不责众”的心理影响， “闹大”
心理会在抗争群体中形成汇聚效应，从而使之占据主流。从本质上看，底层社会的 “闹大”心理建

立在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和依赖基础上，他 们 希 望 通 过 闹 大 的 方 式，利 用 中 央 与 地 方 政 府 之 间 的 张

力，达到 “挟中央以制衡地方”的目的，进而实现自身的权益维护目标。因此，在底层群体那里，
“闹大”目的在于解决问题。

（二）“打擦边球”心理

“擦边球”原是乒乓球术语，现在主要用于政策执行领域，“表明政策运用者在不完全违反政策

规定的前提下获得政策运用收益的最大化”［２３］。环境抗争中的 “打擦边球”心理，主要是指抗争者

将行为控制在法律与政策的边缘，既要采取 “闹大”措施，又要保证抗争手段在现有体制可接受范

围内。为了使自身的利益诉求不被遗忘和尽可能进入政府议事日程，底层群体往往会产生 “打擦边

球”心理，既能够向政府施加压力，还能避免抗争行为的政治风险。
路易岛渔民采用了多元化抗争方式。在长时间得不到基层政府的权利救济背景下，他们不仅通

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扩大抗争事件的社会影响，还向国家海洋局反映情况，到农业部申请赔偿及信息

公开。渔民希望通过媒体介入、越级反映情况等方式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虽然这些不是地方政府

支持的矛盾解决机制，但都在国家体制许可的范围内。由于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少数渔民产生过

“堵路”、围堵政府部门等想法，但都被农村精英否决了。他们认为，这种行为不但不会起到正面作

用，反倒使利益诉求的合法性会遭遇危机 （访谈编号：ＳＤ２０１４０４１６０５）。利益受损者如果通过 “违

法抗争”形式维护自身权益，其结果往往会将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因此，
尽管环境抗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年，但他们走的一直都是 “依法抗争”之路，并且具有 “信法不信

访”［１１］的抗争理念。所以，在抗争精英那里，他们在触碰基层政府的敏感神经的同时，对怨恨情绪

加以管理，体现了 “打擦边球”的抗争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打擦边球”心理是他们基于既有体

制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

五、结论与讨论

环境抗争事件的发生与发展不仅源于利益受损，还与底层群体的心理心态有着密切关系。关注

底层环境抗争心理，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缓解基层政府与底层群体的矛盾。就理论研

究而言，学界需要加强和深化社会心态和情感逻辑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和行动策略总是自觉或不

自觉地受到心理与情感因素的影响。当前，利益分化日益明显，公众对改革与发展中的体验不仅停

留于心理层面，而且往往成为社会行动的推力。在环境群体性事件中，大量 “无直接利益相关者”
的参与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环境社会学需要加强与环境政治学、环境心理

学以及情感社会学等学科的对话。这不仅有助于深入分析情感逻辑的演化机制，也有助于构建怨恨

心理的消解机制，进而促进底层群体的利益诉求表达步入法治轨道。同时，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有

关群体社会心理的调查研究，更需要建立健全依法维权的环境纠纷化解机制，这对于社会矛盾的化

解以及社会的长治久安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对于本研究而言，还有以下问题需要讨论。
首先，底层环境抗争心理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有关环境抗争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文献，深

刻展现了底层抗争的困境与艰难，底层的 “抱怨”之声及其与企业和基层政府的冲突也得到了淋漓

尽致的展现。在此背景下，相对剥夺感和怨恨心理得以凸显，甚至会被误认为底层抗争中最主要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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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唯一的心理。路易岛环境抗争的实证研 究 表 明，底 层 环 境 抗 争 心 理 呈 现 出 了 复 杂 化 和 多 元 化 特

征。从历程上看，底层群体经历了 “寻求公正→心理失衡→弱势认同→正名”等阶段的变化；在面

对基层政府的态度与情感方面，底层群体主要存在依赖、畏惧、怨恨与理解等心理类型，而这些心

理往往同时存在；从抗争策略的选择上看，主要存在 “闹大”与 “打擦边球”等心理类型 （如图１
所示）。

图１　环境抗争中底层群体的心理维度图

究其根源，利益分化背景下抗争资源的缺乏以及惩罚性措施的存在是造成底层环境抗争心理复

杂化的深层次原因。不同主体的利益分化是抗争行为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同时，中央与地方以及

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分化为底层群体 的 环 境 抗 争 提 供 了 有 利 的 政 治 机 会 结 构。但 是，不 可 否 认 的

是，权利与资源的分配不均使底层群体在环境抗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有效的抗争资源，再加上

体制性因素的限制，其利益诉求经常得不到有效满足。而政府能够利用国家机器，采取惩罚性的措

施进行社会治理，以此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因此，底层群体在环境抗争中，不仅要克服利益

诉求与抗争资源缺乏之间的矛盾，还要保证其抗争行为的合法性，避免遭受惩罚。考虑到 上 述 因

素，维护底层群体的合法权益，必须完善利益表达渠道，提高公众的话语权，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

模式。

其次，如何看待某些似乎矛盾的抗争心理？在心理类型中，“依赖”、“畏惧”、“怨恨”与 “理

解”之间看似存有矛盾而难以兼容，那么，它是否是不同群体的心理类型，否则就会陷入解释的矛

盾中？实际上，这些心理类型是个统一体。对绝大部分渔民而言，他们对基层政府的心理感知和情

感可谓五味杂陈，既存有依赖心理，也担心事情闹大后会被 “秋后算账”。此外，即使是心怀怨恨

的抗争者，也存在 “理解”等朴素的心理类型。因为，尽管他们对基层政府的 “不作为”等问题持

有怨恨和失望心理，但同时明白其需要在科层制范围内运作，因此，持有理解心理。

这种看似彼此矛盾的心理类型说明，当前中国底层的环境抗争整体上具有非政治性。一方面，

他们对政府具有依赖性，并且希望借助政府的力量进行环境抗争。因此，向基层政府表达利益诉求

往往是底层群体开展环境抗争的开端。另一方面，环境抗争的目的在于获得经济补偿，因此即使在

基层政府出现 “不作为”甚至消解环境抗争的行为时，“理解”仍然是底层群体的典型心理类型之

一。此外，尽管在抗争战术方面，他们会产生 “闹大”心理和 “打擦边球”心理，但是，这只是他

们寻求问题解决的一种策略，他们的环境抗争始终建立在对中央政府高度信赖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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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环境抗争的复杂心理是是否可以 “外推”？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而言，个案研究并不追求

“代表性”，但这并不妨碍其结论的 “向外推论”。路易岛环境抗争中出现的心理类型可以说是社会

转型加速期底层抗争中心理状况的普遍反映。当然，在不同类型的抗争事件和不同区域中，抗争心

理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对此，可以开展比较研究进行深化。
最后，抗争心理是否存在群体差异？环境抗争的社会心理就年龄层次而言，年老者的理解和包

容心理更明显些，而年轻人的抱怨心理更强烈。就性别而言，女性的怨恨表达比男性更加明显。此

外，相对于普通渔民的闹大心理和怨恨心理而言，农村精英更注重怨恨情绪管理。此外，还有渔民

存在搭便车心理，他们担心 “枪打出头鸟”，因而希望抗争精英和其他养殖大户出头，将来与其共

享抗争成果。关于这些问题，笔者将在后续研究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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